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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因病需要转院治疗，转运

途中，随行医师代替司机驾驶转运

车，期间，胡某不幸发病去世。胡某

亲属为此诉至法院。记者了解到，

近日，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起苏州地区涉非急救转运

服务第一案。

2021年4月23日，胡某要从苏

州某医院转院安徽省宣城市某县人

民医院继续康复治疗，胡某儿子小

胡根据医院病房门口公示的苏州市

120非急救转运服务电话，与相关机

构联系转运事宜。随后，小胡接到

某康复医院转运司机薛某的电话，

双方就转运事宜作前期沟通。薛某

开着转运车辆来到医院，小胡要求

配备一名随车医师。当天下午1点

多，薛某驾驶转运车辆出发。

下午3点左右，薛某表示疲惫，

下车要求随车医师驾驶转运车辆。

于是，医师驾驶转运车辆继续前

行。大约1个小时后，转运车辆的呼

吸机发出警报声，此时，胡某出现身

体颤抖、呼吸困难、呈现翻眼白的状

况，小胡见状立即通知正在开车的

医师。5分钟后，车辆驶入某服务

区，医师下车来到车辆后排位对胡

某进行检查后，告知小胡，病人随时

都有停止心跳的可能。

随后薛某开车继续行驶，下午4

点半左右，随车医师告知小胡，胡某

已无生命体征。下午5点 10分左

右，转运车辆驶入目的地医院。经

医生检查后确认，胡某已无心跳、无

生命体征。

事后，小胡与该康复医院沟通，

要求承担因医院原因导致胡某未能

及时接受救治而死亡的过错责任，

并要求康复医院公开向自己和家人

赔礼道歉。因认为该康复医院并未

积极、主动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小胡

及其亲属将医院起诉至苏州市相城

区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某康复医院在

非急救转运过程中未能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行

为与胡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此外，胡某自身患有严重疾

患，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小

胡作为胡某家属，选择在胡某病情

危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

下进行长途转运，亦存在过错。综

合考虑下，法院认定某康复医院对

胡某死亡导致的全部损失承担

15%的赔偿责任。

据悉，判决生效后，法院向康

复医院及苏州市卫健委发送司法

意见书，建议准确把握非急救转

运服务范围、规范非急救转运车

辆及人员管理、建立多元纠纷解决

机制。

相关单位及部门在收到法院司

法建议后，表示将完善非急救车辆

运营管理、绩效考核等制度，严格把

握非急救转运范围，加强驾驶员的

日常管理和车辆日常维护，制定突

发事件应

急预案等。

女子车祸掉了多颗牙
保险公司称其患牙周炎

法院：定损时
不必考虑个人体质

《泉州晚报》黄墩良 唐超颖 许煌燃

阿红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被撞伤，牙齿掉了

好多颗，要修复治疗，经鉴定，已构成十级伤

残。保险公司却认为，伤者患有重度牙周炎，仅

有3颗牙齿与该交通事故存在100%的直接因

果关系，因此不能赔偿那么多。两者对簿公堂，

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案情回顾

去年8月，小凯驾驶登记在小军名下的小型客车，

与阿红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阿红受伤及

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

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小凯负事故全部责任，阿

红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阿红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45

天，其伤情诊断为：身体多处骨折、多发创伤性牙齿脱

落等，经司法鉴定，其伤情已构成十级伤残。

因双方对事故经济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阿红将小

凯、小军及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一并向福建泉州

泉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前，阿红就患有重度牙周

炎，且经鉴定机构评定，阿红牙齿修复治疗中仅有3颗

与该交通事故存在100%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阿红在

该事故中所形成的伤情尚不构成伤残等级，其主张的

相关赔偿费用不应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交

通事故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并非法律所规定的过

错，且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

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阿红不应因其个人体质状

况，对因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可能存在影响而自负责

任，因此在确定损失时不必考虑其个人体质对损害后

果的影响。

综合考量阿红住院治疗费用、伤残等级、定残时年

龄等情况，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应依交强险及

商业三者险共计赔偿原告17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阿红、小凯、小军均未上诉，保险公司

提出上诉。日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小凯的侵权行为是造成人身损害结果

的直接原因。虽然阿红在事故发生前自身患有重度牙

周炎，该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仅是

事故造成损害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具有可归

责的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

定情形。因此，阿红不应因其自身健康状况对损伤后

果存在影响而负责任。

法院表示，在交通事故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受

害人自身身体状况都构成影响损害后果的因素，年老、

体弱、年幼的受害人因其自身体质状况可能发生更严

重的损害后果。但受害人的体质状况并不是交通事故

发生的原因，不能据此认定为受害人的过错。

法律平等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益，即使受害人

在发生事故时自身有特殊体质状况，也不能因此就减

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 江虹

近日，龙游县人民法院宣判一

起变更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案件，

鉴于直接抚养一方多次对被抚养人

小玲（化名）实施家庭暴力，影响小

玲身心健康等因素，法院从未成年

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支持

变更抚养关系。

小玲今年14岁，是龙游的一位

初中生。2013年12月，小玲的父母

协议离婚，约定小玲由父亲王某抚

养。之后，小玲与王某共同生活。

2021年开始，步入青春期的小玲与

王某在观念上存在不一致，双方经

常争执。

今年10月，王某因家庭琐事殴

打小玲，致其身上被打出多道血印，

小玲当即报警。当地派出所接警

后，民警联系小玲母亲李女士让其

临时照料女儿。李女士赶到现场

后，心疼不已，小玲当场请求母亲起

诉变更抚养关系。

11月4日，李女士向龙游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变更抚养关系，

由其直接抚养小玲。庭审中，面对原

告提交的一组小玲因遭殴打受伤的

照片证据，王某当庭承认照片属实，

并自认不止一次动手掐过自己的女

儿，并认为这是管教小玲。“女儿是我

亲生的，该打的时候就要打。”

法庭征询了小玲的意见，小玲

表示希望跟母亲一起生活。

法院认为，是否变更子女的抚

养关系，应当坚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最大化原则。因王某多次对女儿实

施家庭暴力，小玲由其母亲李女士

直接抚养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法院又综合被抚养人的意愿及

抚养人的抚养能力，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如有虐

待子女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对

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父

母一方有权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

系。被告王某多次对女儿小玲实施

暴力，其行为性质已属于家暴，严重

影响小玲身心健康。本案中，李女

士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直接抚养女

儿，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孩子不是

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是父母发泄

情绪的客体，以“教育”“管教”或其

他理由任意打骂孩子，可能被认定

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与未成年人保

护法所明令禁止的家庭暴力。

法官说法 生活与法

以案说法

父亲多次殴打未成年女儿
母亲起诉欲变更抚养关系

法院：家暴违法，支持变更

随行医师替司机开车
转运病人死亡谁的错？


